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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事故處理流程圖 
 

研判事故傷害程度 

緊急狀況 
(如頭部外傷、骨折脫臼、大出血及危害生命之虞) 

緊急事故發生 

後續處理： 
1.追蹤傷患狀況直到復原。 
2.進行設施設備或環境的改善措施，並有紀錄。 
3.協助家長申請保險理賠。 
4.針對事故進行教育訓練。 

一般狀況 
(如擦傷、撞傷) 

處理傷患傷口 

通報主任 

確認事發經過，並紀錄
（親眼/調閱監視器） 

通知家長傷患傷口狀況 

填寫事故傷害紀錄表 

通報主任 進行必要處理及措施 

托育人員 

1. 安撫傷患情

緒。 

2. 確認事發經

過，並記錄

（親眼/調閱

監視器）。 

3. 填寫事故傷

害紀錄表。 

主任 

1. 立即通知主管機

關承辦人員。 

2. 陪同就醫。 

3. 就醫完成後再次

回報主管機關承

辦人員。 

4. 24小時內至社家

署通報系統登載

資料。 

行政 

1. 通知 119 

2. 聯繫傷

患家

長。 


